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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玉人社函〔2018〕149号

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

五届一次会议第 0226 号提案答复的函

白印昌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缩小教师工资与公务员工资差距的建议》，

已交由我们研究处理，现根据国家和省工资制度改革有关政策

规定，答复如下：

一、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。机关实行职务与

职级相结合的工资制度，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。多

年来，我市都是按照国家和省规定严格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

政策。

二、《云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福利与退休管理规定》（云

人〔2004〕42 号）规定：事业单位(不含经批准参照及纳入公

务员管理的单位)各类人员统一执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，不能

执行机关或企业的工资制度。

三、云人〔2004〕42 号规定：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福利的

制定权在国家和省。全省性和全省行业性的工资福利政策，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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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由省委、省政府或省人事厅、省财政厅制定政策。州、市及

以下党委、政府和省级各部门，没有制定权，也不允许自行修

改、变更国家及省制定的工资福利政策；或调整、改变国家及

省确定的津贴、补贴标准和政策规定。

四、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规范机关事业单位津贴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云办通

〔2016〕34 号）规定：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

国家、省和我市机关事业单位各项工资政策，一律不准以

任何借口、任何名义、任何方式在国家统一工资政策之外

新设立津贴、补贴、奖金项目，一律不准自行提高现有津

贴、补贴、奖金的标准和水平，一律不准以现金或其他任

何形式发放新的福利，一律不得扩大津贴补贴发放范围。

五、对于您所建议的问题，我局将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反

映，待有条件时将积极推进。

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8 年 9 月 12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云春 0877-2015666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办公室议案提案科。


